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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人权问题 

阿方索·马丁内斯先生、本戈亚先生、贝滕女士、陈士球先

生、德科先生、多斯桑托斯·阿尔维斯先生、艾德先生、汉普

森女士、库法女士、朴铢吉先生、萨塔尔先生、索拉布吉先

生、瓦尔扎齐女士、维斯布罗德先生、伊默尔先生、横田洋三

先生和泽鲁居伊女士：决议草案  

2002/…   防止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流通和滥用所造成的侵犯人权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两项国际人权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有关的

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国际文书，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确定

的、作为国际人权法根本原则之一的生命权的重要性，  

 深切关注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造成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或受伤，而且这类武

器还被用于进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奸、被强迫失踪和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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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国际机构所通过的标准和原则，包括联合国大会 2001 年 5 月 31 日通过

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

弹药的补充议定书》，以及联合国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2001 年 7 月通过的《行动方案》，  

 确信必须将人权保护定为在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转让和滥用问题上制定进一步

原则与准则的中心内容，并确信人权在另一些情况下目前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  

 回顾小组委员会 2001 年 8 月 16 日的决定，其中决定委托巴巴拉·弗雷女士在

不引起经费问题的情况下起草一份从人权和人道主义规范的角度探讨 (a)小型武器

和轻型武器的贸易和携带问题以及(b)此种武器使用问题的工作文件，  

 考虑到巴巴拉 ·弗雷女士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提交的工作文件 (E/CN.4/Sub.2/ 

2002/39)，  

 1.  鼓励各国就小型武器的制造、转让和使用制定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法律和政策；  

 2.  并鼓励各国为武装部队和执法人员提供关于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基本

原则的培训，特别是关于使用武器的这方面培训，包括关于联合国《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的培训；  

 3. 请负责记录人权方面做法的人员和单位，包括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合国

实地行动人权监测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具体设法了解并报告有关使用小型武器和

轻型武器的侵犯人权做法；  

 4. 赞同巴巴拉 ·弗雷女士提交的关于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工作文件中的结

论和建议(E/CN.4/Sub.2/2002/39)；  

 5. 决定任命弗雷女士为特别报告员，根据她所提交的工作文件和所收到的意

见，并根据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讨论情

况，负责编写一份关于防止使用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侵犯人权问题的全面研究报

告，并请特别报告员向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向第五十

六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并向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  

 6. 请秘书长为特别报告员提供完成其任务所需要的一切协助；  

 7. 建议人权委员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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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委员会注意到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2002 年 8 月……第

2002/……号决议，决定赞同小组委员会的决定，即任命弗雷女士为特别

报告员，根据她所提交的工作文件 (E/CN.4/Sub.2/2002/39)和所收到的意

见，并根据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

讨论情况，负责编写一份关于防止使用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侵犯人权问

题的全面研究报告，并赞同请特别报告员向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向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并向第五十

七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人权委员会还决定赞同请秘书长为特别报告员

提供完成其任务所需要的一切协助。  

 
--  --  --  --  -- 


